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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courts,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preventing epidemic by law, courts at all levels con-
ducted trials by means of remote trial on the Internet, which achieved certain effects in case set-
tlement. However, at present, the method of remote trial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pilot stage, 
and there is certain “acclimatiz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cases. Although the relevant policies is-
sued by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notification regulations issued by various localities have 
clearly stipulated the application scope and applicable rules of remote trial, there are great de-
fects in these regulations. The criminal remote trial lacks legal basis, the application scope is too 
general, and the local regulations vary greatl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ituations, which is easy to 
lead to the abuse of the judicial personnel’s discre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as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a fair trial, and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parties in crisis will also affect the authority of 
the court accordingl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clear provisions for 
criminal remote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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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情期间，我国各级法院为保障法院工作的正常运行，贯彻依法治国、依法防疫的理念，通过互联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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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审判的方式进行审判，在案件结算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现如今，我国远程审判的方式还处于初期
试点的阶段，在案件适用中存在一定的“水土不服”。虽然最高院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及之前各地方出台

的通知条例中有明确规定了远程审判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的规则，但在该些规定中存在很大的缺陷。刑事

远程审判缺乏法律依据，适用范围过于笼统，各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规定的又天壤之别，很容易导致审

判人员在案件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滥用，很不利于公正审判，危机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相应地也会影响到

法院的权威。因此，需要对刑事远程审判进行相应的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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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社会人口摆脱了地域的限制，跨区域流动也逐渐加大，相应

地，外来人口的犯罪率也逐渐加深。人民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数量上也逐年上涨，而审判人员暂不发

生变化的情况下，往往导致处理案件时力不从心。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社会

信息化的逐步加强，网络视频技术也得到飞速发展，视频网络技术也在各个行业之中广泛应用。伴随着

近些年来我国不断进行的司法改革，网络视频技术也逐渐适用于审判工作之中。许多法院也开始尝试着

通过视频远程审判的方式来解决传统审判模式之下所不能解决的局限性。尤其在疫情期间，各级法院也

运用该审判方式进行解决疫情原因带来的无法审判的问题。现实的需求表明刑事远程审判的未来指日可

待。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对现行刑事远程审判的现状进行分析来寻求刑事远程审判的适用空间。 
刑事远程审判是指通过借助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等信息科学技术，将控辩双方原本应当到指定的法

院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模式转变成控辩双方可以在不同物理空间，同时进行刑事审判的审判方式借刑事

远程审判方式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传统审判方式所带来的不足之处。它给刑事庭审带来了诸多便捷，其

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在刑事审判中运用远程庭审，满足了现实司法审判的客观需求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仅给人民带来了生命安全的担忧，也给社会、经济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司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为了保障法院工作的正常进行，

贯彻依法治国、依法防疫的理念，避免公民、社会的合法利益不受迫害，我国最高院下达了相应的通知，

为全国各地法院针对疫情期间进行远程审理提供了有利的依据，这不仅可以及时解决法院预留下来的案

件审判问题，也可以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地预防了疫情在小范围传播。体现了刑事远程审判

中刑事司法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进行，满足了现实司法审判的客观需求。 

1.2. 刑事远程审判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诉讼效率是诉讼法中重要的原则，其要求诉讼活动中，必须加速程序的周期，减少法院的案件负担，

以实现诉讼活动中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而刑事远程审判则满足了诉讼效率的需求，在该审判方式中，

公诉方、被告方以及证人和其他诉讼案与人可以不用出席法庭，在不同的物理空间下进行庭审。各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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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需求在特定的地方参与庭审，这大大地缩短了庭审的周期；其次在传统的刑事审判中，一般被告

人在法庭庭审过程中都要配备 2 名或 2 名以上的法警人员，极大地提高了庭审的支出，而刑事远程审判

可以让被告人在就近的看守所进行庭审，极大地弥补了法警人员不足问题，有效地节约了审判资源。 

1.3. 刑事远程审判降低了羁押风险，优化了司法资源 

根据直接言辞原则，在传统的审判过程中，被告方都必须亲自到达法庭上进行庭审，以便审判人员

可以亲力亲为整个案件的审理，以此来达到审判公正的需求。传统庭审的庭前准备是相应人员将被告方

从看守所羁押运送至相应的法院参与诉讼，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通常羁押在较偏远的基层看守所，在羁

押过程中可能存在被告人脱逃、劫持囚车的风险。从实践中看，对于羁押运输所出动的警力、物力都与

被羁押人的数量有关系，情节较轻的案件都至少需要一辆警车及两名以上的警察进行运送，由于出动警

力的有限，很多时候会因中途的疏忽导致被羁押的被告人脱逃的现象出现；而对于一些大型案件来说，

由于被告人身份的特殊性，可能存在警车被劫持的现象。然而，刑事远程审判则避免了将被告人羁押至

法庭进行审判的环节，这完全避免了看守所人员的羁押风险，但这也相应地加大了看守所人员在远程审

判案件中，对看守所秩序的需求。由于远程审判的缘故，看守所、公诉机关以及审判机关必须在案件交

流过程中更加的密切，在视频庭审当中更加注重审判的质量以及各方之间的资源整合，以便实现司法秩

序的稳定和审判工作的有效运行。 

2. 刑事远程审判的适用现状 

刑事远程审判并非在疫情期间所出现的新型的审判方式，早在 2008 年最高院刑事审判四庭就利用远

程审判系统对羁押在福建的一名毒品犯罪的被告人进行了提讯。2016 年在《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

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也对刑事案件中远程审判的适用进行了若干的规定。而后在杭州、北

京、广州进行试点工作。随着社会转型的渐进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逐步发展，刑事司法审判也不再拘泥于

传统的审判方式，而向依托视频技术进行审判的方式进行。刑事远程审判主要是依托于视频技术和电子

传输，将审判人员、公诉人员、被告方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在不同的物理空间下依据法定程序进行

的审判工作的审判方式。这不仅有利于对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的，而且还可以对

当下疫情防控发挥着重要作用[1]。 

2.1. 立法上的现状 

刑事远程审判作为新的审判方式，虽然最高院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应的司法文件通知为该审

判方式适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依据，但是该些文件都只是法院系统内部的工作意见，只适用于法

院的内部工作需要，缺乏上位法的支撑。而根据审判法定原则，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不许依据法定

的形式、法定的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否则审判就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我国《刑事诉讼法》

及其司法解释对视频方式的利用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比如在讯问被告人、宣判以及减刑假释、证人出

庭的案件中可以通过视频审判的方式，但是否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审判并未做相应的规定。在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进行适用，明显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现行在立法还不够完善的基础上如果

任意适用远程审判，这不免有损司法的权威，也不利于司法权利保护的正当需求，其可能会导致法官司

法裁量权的滥用，给适用案件的相关当事人带来负面消极的审判结果。 

2.2. 案件范围的适用现状 

刑事远程审判最初仅仅适用于情节比较复杂，案件不太复杂的刑事案件[2]。而后，随着时代的变迁，

该种审判方式也逐渐延伸到了二审、死刑符合的案件中。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例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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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中院规定“使用互联网法庭审理的案件，可以进行一审、二审刑事案件的开庭、召开庭前会议、提审、

调查取证、询问、调解、宣判等诉讼活动”1；青海高院也规定“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庭审适用于以下案件：

(一)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二) 需要再次开庭对量刑情节、补充证据等单一问题进行补充质证的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三) 减刑、假释案件；(四) 其他具备远程视频方式审理条件的案件；”2 从列

举的出台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远程审判在适用上存在很大的盖然性。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以及减刑、假释的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有相应的程序规定，这可以认为是其适用远程

审判的法律依据所在，但是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二审程序上存在很大的“模糊”，如何适用，适用怎

样的一审、二审案件上都没用具体的规定。由于存在该“模糊地带”，很大的可能会导致审判人员在适

用案件上不敢适用或者任意适用的极端，不仅会削弱审判人员的审判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

升，更不利于相关人员权利的保护。因此笔者通过裁判文书网 1037 份文书中抽选了前 600 份：统计如下。 
 

Table 1. Case statistics 
表 1. 案例统计 

危险驾驶罪：317 件 
盗窃罪：214 件 
寻恤滋事罪：3 件 

非法持有毒品罪：4 件 
诈骗罪：8 件 
抢劫罪：1 件 

妨碍公务罪：6 件 
赌博罪：2 件 
奸淫幼女罪：1 件 

交通肇事罪：1 件 
抢夺罪：3 件 
故意伤害罪：2 件 

伪造变造居民身份信息罪：1 件 
非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1 件 
故意毁坏财物罪：1 件 

容留他人吸毒罪：4 件 
敲诈勒索罪：1 件 
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19 件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1 件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3 件 
非法拘禁罪：3 件 

信用卡诈骗罪：1 件 
合同诈骗罪：1 件 
生产销售假药罪：2 件 

 
从表 1 中统计得出：其中 98%以上都是适用简易程序，案件都相对简单事实清楚，当事人对案件事

实没有异议或者认罪认罚的一审刑事案件，案件普遍适用于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而剩余 2%则是适

用人数众多，案情相对较复杂，罪行是在 3 年以上的案件。可以看出，现行我国刑事远程审判的受案范

围还限缩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简单案件之中，在二审程序、甚至死刑符合程序存在缺陷。 

3. 刑事远程审判的完善 

3.1. 从立法上完善从立法上确立刑事远程审判的合法性 

“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3，在理解一个国家法律的时候，不仅仅要去熟知该国具体

的法律规范，还应当对该国法治的改革动向进行分析。我国从《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

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

该些文件之中都对远程审判方式进行了论述和推崇，虽然现行我国诉讼法并未对该类审判方式进行明确，

但是根据当下的司法改革的趋势，我们也应当进行适当的解释适用。 
当然，根据审判方式法定原则的要求也必须对其进行立法的完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通过立法将其远程审判方式进行合法化是审判方式多重化的必然趋势。发展远程审判模式必须从制度层

面出发，其首要任务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有关的配套体系。4对此，在我国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

要使司法审判与时代共同进步，就必须针对信息时代的变化，重视审视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

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并做出相应的修订。5我国应当详细规定和完善有关远程审判的合法性依据和

 

 

1大连中院《使用互联网法庭审理刑事案件规范(试行)》第一条。 
2《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远程视频审理案件指导性操作规程(试行)》。 
3[美]E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6 页。 
4郑莉：《E-Court 模式下简易程序刑事案件远程审判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10 期。 
5谢欣：《远程审判：传统与现实的碰撞》，华东政法大学 2011 年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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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设置，并及时的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的政策、条例的建设，与此同时，出台一系列的配套

的法律制度，从法律的各个层次提供对应的法律位阶，全国人大通过立法、修订诉讼法的形式确立远程

审判的合法性、省级地方则在全国人大立法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具体时间设立地方性规章、市级政府

则可根据上位法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的特色、适用远程审判的实际条件颁布适用本地区发展的条例细则。

通过从上而下的全方面落实，以此来构建出一套强有力的有关远程审判模式的综合性的法律体系。 

3.2. 制定统一的适用规则 

远程审判不管在一审、二审或死刑复核案件，亦或是特殊案件过程中，都应该保持以下：第一，应

当判断远程审判是否会影响到刑事案件本身的公平公正性。在此判断的基础应观察一下几个方面：① 看
涉案的人数。因为多被告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来说，通过远程视频审判的方式开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

质证辩护效果无法保障，对案件事实查明和法律的适用乃至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可能受到冲击，采取“视

频庭审”的审判方式确实需要更为理性谨慎的态度[3]。我国现行的网络庭审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法院、

检察院或看守所的远程视频软件不够齐全，并且远程视频技术有限，过度的切换视频画面容易导致法庭

庭审的混乱；② 看案件的复杂程度。对于复杂案件来说，在法庭庭审的质证、法庭辩论、法庭上的询问

都关系到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正当合法利益，并且远程庭审时间过长会导致各个诉讼参与方的审理疲

劳，会影响到审理案件的效率，不利于案件的审理，甚至损害到各方的利益。③ 看当事人是否有条件、

有障碍进行远程庭审。如果当事人有视频交流障碍，或者由于生理、心理原因导致视频交流困难的，比

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没有法定监护人的当场陪伴，而是视频方式陪伴可能会影响到未成年人案件的心理，

不利于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所以适用视频审判的时候，应当考虑该因素，这样也是促进法院行使诉权的

体现。④ 看证据种类。对于某些大量不利于视频审判认定的证据来说，我们应当慎用该类远程审判方式。

比如：某些微小区别的物证的认定；某些微小区别的笔迹认定、书证认定等，这类案件证据都必须由当

事人当场认定，也就是人的触觉、视觉甚至嗅觉同时利用才能判定的证据，因此，某些证据种类是该案

关键性证据的案件应对慎用远程审判的方式；⑤ 看案件类型。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应当

拒绝使用远程审判的方式。因为当前我国刑事远程审判的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很

难避免存在黑客、病毒入侵的现象，假设侵入存在国家机密被泄露的风险。第二，远程审判方式的应用

还应当满足审判效率，审判公正价值的要求。在运用远程审判方式的时候，应对充分考虑该类方式是否

会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比如法院在适用的过程中，应对考虑到远程审理案件的时间、人力、财力成本，

以及案件是否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如果适用远程审判会大大弱化案件的审判效能，则应当慎用。 

3.3. 明确具体案件适用范围 

刑事远程审判作为一种审判方式的新成果，在具体的审理阶段应当做出明确的规定。虽然不能完

全替代传统审判方式的作用，但也可以弥补传统审判方式的不足制度。因此应当谨慎规定，对此笔者

认为：在一审刑事案件中，应当考虑适用远程审判是否会严重侵犯到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对于案件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或者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无案件事实争议的案件，或者适用认罪认

罚的案件，由于不会太容易的侵犯到或者不会侵犯到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因此可以适用远程审判程序；

对于存在事实重大、疑难、敏感、复杂的、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 10 人以上的人数众多的案件则不应

当适用远程审判。 
在二审的刑事案件中，远程审判只能适用事实清楚的，被告人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

只对刑事案件的量刑有争议的案件；各地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二审上诉或抗诉案件、各地高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二审上诉或抗诉的对案件事实没有太多争议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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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案件人命关天，质量问题尤为重要，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在死刑

复核的案件中，由于关系到被告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权，应当对其做出适当的区分。对于对那些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正当的死刑复核案件，为了提高诉讼效率，优化诉法资源，减轻最高院的死刑符合

负担，可以明确适用远程审判模式；而对于事实、证据有瑕疵的存在疑点的死刑符合案件，不应当适用

远程审判模式。 
对于特殊类型案件，不应适用远程审判。例如：1) 少年犯罪；2)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法官在庭

审过程中进行大量质证的以及案件事实的确认；3) 多名证人出庭且陈述可能存在相互冲突的案件，远程

审理不利于法官结合表情判断证人陈述的可信度；4) 诉讼参与人存在视屏交流障碍的案件[4]； 

少年犯罪案件则不应当适用远程审判程序是因为青少年关系到青少年的成长未来，远程审判的方式

本身就有一种削弱司法权威的弊端，不能使青少年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符合青少年案

件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不利于对青少年的司法教化，回归社会； 
对于存在视屏交流障碍的案件，比如有盲聋哑、精神病的案件，由于该类主体的特殊性，在远程审

判案件适用过程上存在很大现实性的审理障碍，如果适用远程审判不利于该类主体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

加上根据案件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给该类主体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具有很大的成本输出，也不符合远程

审判的诉讼效率的宗旨，因此，对于该类案件应当回避适用。 
对于重大复杂以及多证人出庭称述有冲突的案件来说，由于视频庭审性自身技术、财力的局限上，

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其次，在复杂案件过程中，长时间的进行庭审也会导致庭审疲劳，不利于庭审效率

的实现，因此重大复杂的以及多证人出庭的案件建议不适用刑事远程庭审。 

4. 结语 

从理论中看，刑事远程审判一方面可以提高刑事案件的审判效率，并且可以克服传统庭审案件的弊

端，但从实践中可以看出，刑事远程审判还存在适用难的缺陷。如何规避该缺陷是现如今我国司法改革

的重点所在。刑事远程庭审广泛运用于司法庭审过程中还需在未来实践中不断“试水过河”，不断积极

探索可行的方式，争取在司法实践中早日寻到“良方”，广泛运用于司法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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